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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编号：49/2025/NĐ-CP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独立-自由-幸福 

 

河内，2025年 02月 28日 

 

议定 

规定有关适用暂缓出境门坎 

根据 2015 年 6 月 19 日政府组织法；2019 年 11月 22日修改、补充政府组织法及地方政

权组织法若干条款； 

根据 2019年 6月 13日税务管理法； 

根据 2024 年 11月 29 日修改、补充证劵法，会计法，独立审计法，国家预算法，管理、

使用公共财产法，税务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国家储备法、行政违反处理法； 

根据财政部部长的建议； 

政府颁布议定规定有关适用暂缓出境门坎。 

第一条 调整范围 

本议定规定有关适用欠税门坎及欠税时间予被暂缓出境情况；有关通知适用暂缓出境及

取消暂缓出境措施。 

第二条 适用对象 

1. 个人经营、经营户、个人为企业代表人、合作社、合作社联盟属于被强制执行税务管

理行政决定；不在已登记活动地址运营的个人经营、经营户、个人为企业代表人、合

作社、合作社联盟；越南人出境外国定居，越南人在国外定居，外国人在从越南出境

前有欠税及其他收入属于由税务管理机构税收管理的国家预算。 

2. 税务管理机构、政府机构及其他与本议定相关组织履行本议定。 

第三条 被暂缓出境情况适用的欠税额门坎及欠税时间 

1. 个人经营、经营户属于被强制执行有关税务管理行政决定的欠税金额从五千万以上及

尚欠的税金缴纳期限根据规定已超过 120天。 

2. 个人为企业代表人、合作社、合作社联盟属于被强制执行有关税务管理行政决定的欠

税金额从五亿以上及尚欠的税金缴纳期限根据规定已超过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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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在已登记活动地址运营的个人经营、经营户、个人为企业代表人、合作社、合作社

联盟欠税金额超过规定缴纳的期限，并自税务管理机构通知将适用暂缓出境措施日起

30天时间内而仍不完成税务义务。 

4. 越南人出境外国定居，越南人在国外定居，外国人在从越南出境前欠税金额超过规定

缴纳期限而尚未完成缴税义务。 

第四条 暂缓出境或取消暂缓出境的通知 

1. 根据税务管理法第 124 条规定属于被强制执行税务管理行政决定的纳税者，直接管理

纳税者的税务管理机构立即通知个人本议定第 3 条第 1 款机第 2 款规定有关通过纳税

者电子税务交易帐户以电子形式适用推迟出境措施。如无法以电子方式发送通知，则

税务管理机构在税务管理机构电子信息网站上通知。 

2. 对于本议定第 3 条第 3 款规定的纳税者，直接管理纳税者的税务管理机构在税务管理

机构电子信息网站上颁布有关纳税者不在已登记活动地址通知日后通知有关将适用暂

缓出境措施。 

3. 对于本议定第 3 条第 4 款规定的纳税者，有越南人准备出境国外定居、越南人在外国

定居、外国人准备出境的信息时，直接管理纳税者的税务管理机构通过纳税者电子税

务交易帐户的电子形式向纳税者发送暂缓出境通知。如无法以电子形式发送通知，则

税务管理机构在税务管理机构的电子信息网站上通知。 

4. 本议定第 3条第 1款、第 2款、第 3款规定自向纳税者通知日起 30天后，将以电子形

式适用暂缓出入境措施或在纳税者尚未完成税务义务的税务管理机构电子信息网站上

通知，直接管理纳税者的税务管理机构颁布有关暂缓出境文件予出入境管理机构，以

暂缓出境。 

如纳税者已完成纳税义务，则税务管理机构颁布取消暂缓出境通知发送给出入境管

理机构。出入境管理机构自收到税务管理机构通知时起 24小时内取消暂缓出入境。 

 有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和税务管理机构之间的信息技术应用系统的暂缓出境、取消暂

缓出境通知以数字数据传送发送至出入境管理机构。如不以电子形式进行，则税务管

理机构以书面发送暂缓出境、取消暂缓出境通知至出入境管理机构。 

第五条 执行效力及组织履行 

1. 本议定自签订颁布日起有效执行。 

2. 各部长、部级机构负责人、政府机构负责人及各企业、组织、经营户、各相关个人

有责任执行本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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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属中央的省市人民委会主席指导当地各机构、单位配合开展履行本议定。 

收件处： 

- 党中央书记处； 

- 政府总理、各副总理； 

- 各部、部级机构、政府机构； 

- 人民议会、中央省市级人委会； 

- 中央办公室和党委； 

- 秘书长办公室； 

- 总统办公室； 

- 民族委会和国会委员会； 

- 国会办公室；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 国家审计； 

- 社会政策银行； 

- 越南开发银行； 

- 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 

- 各团体中央机构； 

- 政府办公室：….. 

- 存留： 

代表政府 

代总理 

副总理 

 

Ho Duc Phoc 

 

 

~ 恒利翻译，谨供参考~










